关于加强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文件修改管理的通知
鄂建文〔2016〕18号

各市、州、直管市、林区住建委，各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等有关单位：

为加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管理，根据省委巡视办收集反馈的部分市县在工程建设中违反基本建设程序，擅自修改设计文件，采取先变更后设计的方式增加建设内容、改变项目功能、突破批准的建设规模和投资、提高建设标准等问题，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现就加强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文件修改管理通知如下：

一、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不得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确需修改的，应当由建设单位委托原勘察、设计单位修改。经原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

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委托勘察、设计单位修改。重大修改是指建设工程的功能、规模、投资、标准和涉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修改以及地基基础、建筑结构、暖通电气、给水排水、通风消防、建筑节能、建筑材料、建筑外观等发生较大变化的修改。原审批机关是指该项目在立项、投资、规划、设计、施工等环节依法依规进行相关审批或备案的原行政审批部门。

三、建设单位委托勘察、设计修改时，应出具书面委托文件，属重大修改的还应出具原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勘察、设计单位应按照建设单位的委托文件和原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开展勘察、设计文件修改工作。勘察、设计单位未收到建设单位的书面委托文件或属于重大修改无原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不得开展项目的勘察、设计修改工作，不得向建设单位或其他单位提供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或勘察设计变更单。

四、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文件的重大修改应送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复审。属于重大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机构应核对原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凡无批准文件的不得受理审查，凡与批准文件不一致的重大修改不得复审通过。

五、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修改活动的管理，监督工程参建各方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严肃查处违规修改勘察、设计文件的行为；建设单位应依法依规组织实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修改，自觉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勘察设计单位不得擅自修改经批准的勘察、设计文件；未履行审批手续的勘察、设计修改文件，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不得组织实施，不得作为工程竣工验收依据，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不予验收备案。

六、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图审查机构违反本通知的规定，其行为将依据国家和省建筑市场管理的有关规定，作为不良行为记入单位和个人信用档案。涉及违反法律法规的，从其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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